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衡东县园林绿化所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园林行业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参与拟订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发展规划和实施办法；

（二）负责城市绿化规划、建设与管理工作；参与审查基建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与绿化指标；协调指导城区单位庭院绿化规划与建设，开展创建园林式单位活动；组织绿化未达标的单位实施异地绿化建设；

（三）拟订园林绿化工程建设、养护的定额标准和质量标准；负责园林绿化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；承担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招投标，负责园林绿化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及竣工验收；
（四）负责城市公园、广场、风光带等公共绿化场所的建设、管理与日常维护等工作；

（五）负责审批办理因城市建设需求必须移植树木或修枝、临时占用绿地等手续；协助依法查处损绿、毁绿以及破坏园林绿化设施的行为；负责城市绿化赔偿费、城市绿化补偿费的收缴和管理工作；
人员编制情况

     2024年单位实有在职人数15人，退休人员1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873.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73.2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873.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8.2万元，项目支出69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918.2万元，较预算增加45万元，总支出918.2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2.6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8.8％；项目支出745.5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1.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指标结转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.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5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745.55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745.55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37.6万元，负债总额94.43万元，净资产43.17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23.53万元，在用资产6.51万元，资产使用率5.26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绩效目标均已完成，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转。保障衡东县城区范围内城市公园、广场、风光带、行道树、河西等公共绿地养护状况正常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河西新区绿化养护社会化服务年初预算数为79万元，执行数为44.32万元；

（2）洣江广场、洣江风光带绿化养护社会化服务年初预算数为114万元，执行数为44.96万元；

（3）大浦经开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会化服务年初预算数为50万元，执行数为0万元；  

（4） 移动花箱绿化养护社会化服务年初预算数为147万元，执行数为104.96万元；   

（5）河道保洁社会化服务劳务费年初预算数为30万元，执行数为24.54万元； 

（6） 露地花卉及交通岛养护管理社会化服务年初预算数为90万元，执行数为87.12万元；   

（7）衡东县少梅公园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会化服务年初预算数为135万元，执行数为77.46万元；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         无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       无
